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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博士工作站申报表

	申报单位全称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所属行业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单位主管部门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单位地址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联系电话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制


申  报  须  知

一、申报单位须如实填写《申报表》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申报材料须经所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（加盖公章）后，上传至省博士工作站备案管理系统。所有申报材料均须提供PDF格式文件。
    二、填表必须实事求是，认真详实，不可虚报或留空，如没有内容可填“无”。表中如有需要详尽说明的可附另页。


一、申报情况
	单位全称
	

	单位类型（打“√”）
	□高等院校、□科研机构、□医疗卫生机构、□大型工业企业、□规模企业、□高新企业、□乡镇企事业单位、□实验室、□其他（请注明）                

	单位性质
	1. □企业（□国有企业、□中外合资、□民营、□外资企业、□其他）；
2. □事业单位

	总人数
	共     人，其中科研人员    人
	博士
人数
	共     人，其中全职     人、兼职     人。

	基
本
情
况
介
绍

	（含单位主营业务、经营业绩、行业地位、发展规划等，不超800字）

	符
合
优
先
支
持
条
件
情
况
	（列举符合优先支持条件第1-7项的内容并作简要说明）


	科
研
能
力
情
况
	（是否具有专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及情况介绍，近三年来取得的主要科研创新成果及其经济、社会效益，近三年与高校、企业或科研机构共同研发、开展技术合作等情况等，不超1000字）

	近
三
年
博
士
人
才
队
伍
建
设
规
划

	（未来3年博士人才引进计划、培养途径、培养目标等，不超 800 字）



二、审核意见
	申报单位意见：




单位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公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佛山市人才工作局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、中直驻粤有关单位、省直有关单位意见：




签字             公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